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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

姚　凯

　　世界贸易组织 (以下简称W TO ) 作为当今世界多边贸易体

制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 通过其一系列的协议、宣言、决定、

谅解和裁决, 规定了各成员在国际贸易领域基本的行为准则,

形成了较为广泛有效的纪律约束机制。因W TO 取代关贸总协

定 (以下简称 GA T T )而出现的竞争规则和管辖范围的变化, 以

及各成员权利义务的调整, 极大地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格局和发

展。在这样一个新的贸易环境和运行机制下, 发展中国家的权

利地位和义务承诺有些什么变化? 原来享有的差别优惠待遇前

景如何? 本文试图从W TO 及其部分单项协议的有关规则,

W TO 关注的热点, 以及W TO 成立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

展现状三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W TO 的规则与发展中
国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在对发展中国家权利地位的规定上,W TO 协议与 GA T T

条款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在W TO 的框架下, 各成员不得对

协议的任何规定提出保留, 一揽子承诺是所有国家加入W TO

的首要原则, 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承担大量基本义务的条件下,

才能在过渡期时间安排和关税减免幅度上享受适度的灵活待

遇。①在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豁免权和差别优惠待遇上, GA T T

第三十六条第八款明确规定:“发达的缔约方对它们在贸易谈

判中对发展中的缔约方的贸易所承诺的减少或撤除关税和其

他壁垒的义务, 不能希望得到互惠”。②而W TO 却改变了

GA T T 在特定条款上给予发展中国家豁免的做法, 更为强调的

是所有成员之间在权利义务上的平衡。W TO 的有关协议和规

则主张对等互惠, 而对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作出合理

安排的意见却缺乏应有的重视。也就是说, 乌拉圭回合以后, 在

新的多边贸易体制下, 发展中国家已被要求履行与发达国家基

本相同的义务,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W TO 中的权利和义

务水平上的差异已趋缩小。W TO 协议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细

分, 提出最不发达国家的概念, 以此来尽量缩小能够享受部分

优惠安排的发展中国家的范围。显然,W TO 的规则对发展中国

家既有权利地位的承诺和关注不仅十分欠缺, 而且在趋于下

降。正如W TO 总干事鲁杰罗 1997 年 4 月在韩国作的一次题为

“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道路”的演讲中所说:“世贸组织以非歧

视原则为基础, 换言之这是一个包容的、开放的体制——是一

种整合的努力——而非排他的和特惠的体制”。③

W TO 的不少单项协议的有关规则反映出一种对发展中国

家的市场开放提出了较高要求, 而对其优惠待遇却缺乏足够重

视的倾向。作为乌拉圭回合重要成果之一的《纺织品和服装协

议》, 试图通过取消配额限制, 来推进纺织品贸易自由化的进

程。就是这样一个对发展中国家中的纺织品出口国有着重大利

益的协议, 在一些实施细则上也对出口成员国设置了诸多限

制。首先, 该协议为最终取消纺织品数量限制设置了分为 3 个

阶段的长达 10 年的过渡期, 而在发达国家极为关心的一些新

贸易领域所达成的协议, 发展中国家理应更需要有一个较长时

间的准备和适应过程, 但却只安排了较短的过渡期。如《与贸易

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要求所有成员在 2～ 5 年内实施本协议,

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也只享有 7 年的过渡期; ④《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议》规定发展中国家适用协议的各项规则也只能有

条件地享有 4 年的过渡期, 最不发达国家才被允许延长到 10

年; ⑤《信息技术协议》规定了分 4 个阶段的过渡期, 最终到 2000

年, 其成员除极少数例外要全部取消关税和相关收费。⑥其次,

由于《纺织品和服装协议》对管辖产品范围的扩大, 包含了许多

以前未受限制的产品, 这可能使得协议规定前两个阶段应达到

的回归比率 (即进口总量中不受配额奶制产品应占的比例) 缺

乏实质性的内容和约束, 那些保护较强的敏感产品会被拖到最

后才纳入自由化的进程, 所以, 在该协议实施的早期, 发展中出

口国难以获得什么实际利益。再次, 该协议设置了特定的过渡

期保障机制, 在确定对进口方造成严重损害或实际威胁时, 协

议在列举的应予考虑的因素中加进了诸如生产率、工资、国内

价格等新的内容, 同时还引入了“损害累计”(即多个成员共同

对严重损害负责) 的概念, ⑦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家都是极为不

利的。

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 有关条款没有充分考

虑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经济和

技术发展的水平。该协议更多地考虑了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保

护中的利益, 规定了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却未对其在

国际贸易中滥用技术垄断地位订出有效的限制和约束规定, 也

未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中所需的技术转让、扩

散、援助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促进技术交流的自由化和制订技

术转让的公平规则上无所作为, 没有采取措施, 形成一套机制

来努力缩小南北双方在技术发展上的巨大差距。所以, 该协议

在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义务上是不平衡的。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有关规则、极大地影响着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外资管理政策, 象“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

衡要求”、“外汇限制”、“当地销售比例”等措施, 在该协议中均

属禁用之列, 发展中国家目前对外资采用的这些限制性措施将

面临调整。现有协议没有充分考虑有的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的促进作用和限制跨国公司不正当竞争的积极意义, 对跨

国公司滥和其经济实力和市场垄断地位谋取超额商业利润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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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相应的约束。协议强调了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和安全度,

却忽视跨国公司大量采用限制性商业惯例以对贸易造成的扭

曲, 缺乏对东道国的保护措施, 没有建立起对国际资本的管理

机制。

再如《关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协议》中有关发展中国家

成员的条款, 与东京回合的补帖与反补贴守则相比, 新增加了

对发展中国家的分类, 并按照这一分类实行区别对待, 即规定

了各类发展中国家取消出口补贴的不同时限, 协议还进一步明

确了东京回合守则中已包含的“毕业”思想, 具体要求发展中国

家承诺对已具有出口竞争力的产品在两年内取消补贴。⑧这反

映出在新的《关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协议》中, 发展中国家的

地位反而有所下降。其他如《农产品协议》,《贸易技术壁垒协

议》、《关于实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的协议》以及《服务贸易总

协定》等, 也都在其规则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早已形成的给

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和更优惠待遇的基本思想不够重视的倾向。

以上各方面的变化和调整, 十分清楚地反映出在新的多边

贸易体制下, 发展中国家承担的义务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但其

权利地位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 有些原本享有的优惠待遇反

便有所削弱。特别是随着W TO 有关协议和规则的陆续实施, 贸

易自由化的进程有所加快, 在市场更加开放的情况下, 如果缺

少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必要关注, 如果对发展中国家的既

有保护措施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改进反而逐渐消失, 无疑将使发

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受到更大压力, 被迫面对一个更加严峻的

竞争环境。

二、W TO 关注的热点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W TO 成立以来, 从已达成协议的领域和各协议的实施进

度来看, 与发达国家利益悠关的问题被放到了优先位置, 成为

W TO 关注的热点,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并日益成为多边贸易体

制演进的一种趋势。W TO 总干事鲁杰罗说过:“现在世贸组织

正显示, 它将象关贸总协定在货物贸易领域曾经做过的那样,

在那些新兴的服务和技术领域中帮助创设开放的、可预见的、

非歧视的贸易准入的条件”。⑨

几年来,W TO 的实际运作表明, 它主要不是象 GA T T 那

样通过主持包括广泛内容的回合谈判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

程, 而是把部门谈判作为一种现实的选择。这样一来, 能否列入

谈判议程以及部门安排的先后顺序、轻重缓急, 就极大地影响

着相关领域市场开放的程度和有关国家的贸易利益。与 GA T T

相比,W TO 新增加的管辖范围, 如知识产权、投资措施、服务贸

易等, 都是发达国家占有显著优势并十分关注的领域。在乌拉

圭回合, 发达国家就坚持要求把上述问题纳入谈判议程, 最终

分虽达成了有关协议。W TO 开始运作以后, 又先后达成了《基

础电讯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 1996 年在新

加坡举行的W TO 首次部长会议, 还将“劳工标准”(即发达国家

要求在工资、劳保、工时、福利等方面制订统一的国际劳工标

准, 对低标准国的贸易进行限制) 的问题列入了大会议题并最

终在部长宣言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W TO 首先在这些发

达国家具有绝对优势的领域取得实际成果绝不是偶然的, 所有

这些领域的进展, 都是在发达国家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取得

的。随着这些协议的陆续付诸实施, 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更为完

善的权益保护和巨大的贸易利益。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发展中国家极为关心的,

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利益的, 以及已成为扩大货物贸易的重

要障碍而急需解决的一些议题, 却被长时间搁置或者进展迟

缓。原产地规则对传统货物贸易的很多领域, 如配额制度的管

理, 关税优惠的管理, 反倾销、反贴补税的管理等领域, 具有重

大的影响。80 年代以来, 原产地规则作为非关税措施的主要形

式之一, 日益成为许多发达进口国阻碍发展中国家享受普惠制

待遇, 扩大出口的重要政策工具。随着国际投资的扩大, 现行的

原产地规则早已过时, 但W TO 在不断追求新领域新规则的同

时, 却没有及是地采取措施改变现有的不合理规则。在马拉圭

回合上签署的《原产地规则协议》至今未能完成工作规划, 统一

的、公正的、连贯的、新的原产地规则的实施至今仍然遥遥无

期。又如《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给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进口方设置

了漫长的过渡期, 人为 延缓了纺织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由上可知, 在新的多边贸易体制下, 各个领域贸易自由化

的进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新兴领域自由化的程度远高于传

统领域。在新兴产业部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非常

大, 新兴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大我属于幼稚产业, 其产品缺乏市

场竞争能力; 而在传统产业部门, 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比较

优势, 其产品虽有扩大出口的可能, 但却受到大量关税和非关

税措施的限制。如果新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形成, 不仅不考虑这

种现实的状况和差距, 反而在市场开放的顺序上向有利于发达

国家的方向倾斜, 那必然影响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正常发

挥, 并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能够获得的利

益。

这种状况, 正如在W TO 首届部长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

龙永图的发言所指出的: 发达国家大力推动那些与其利益悠关

的协议的执行, 而对那些事关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的协议的实

施则采取了拖延态度。由于实施各协议的力度不同, 有可能破

坏各成员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中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这种

不平衡的受害者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国操纵多边决策进程

的现象没有得到改善, 出现了不顾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 人为

地扩大世贸组织的协调范围, 有选择地扩大贸易自由化的新领

域, 使贸易自由化进程脱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发展水

平, 有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βκ

三、W TO 的运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旨在建立一个公平、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的W TO , 在当前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盛行和大国操纵多边决策进程的现象没有

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 远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机构, 只

是为维持有规则的贸易而形成的一种制度性安排。由于任何贸

易条约、协定, 任何贸易谈判, 任何竞争规则, 归根到底都会反

映出对手之间综合经济实力进行较量的结果,W TO 也不例外。

从其实际运作情况来看, 它的许多协议没有充分体现长期以来

业已形成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别和更优惠待遇的基本思想,

并在达成协议的领域和实施协议的进度上存在着对发展中国

家显失公允的不平衡发展, 所以, 在新的多边贸易体制形成过

程中, 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许多领域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乌拉圭回合的重大成果之一是大大提高了成员国对工业

品和农产品的关税约束水平。据统计, 在工业品关税项目约束

比例上, 发达国家从回合前的 78% 提高到回合后的 99% ,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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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则从 21% 提高到 73% , 工业品进口关税约束比例发达国

家由 94% 提高到 99% , 发展中国家由 13% 提高到 61% ; 在农产

品方面, 关税项目约束比例, 发达国家从回合前的 58% 提高到

回合后的 100% , 发展中国家从 17% 提高到 100% , 进口约束比

例发达国家从 81% 提高到 100% , 发展中国家从 22% 提高到

100%。βλ显然, 在关税约束问题上, 发展中国家提高约束水平的

幅度是最大的, 不论是工业品还是农产品均数倍于 (甚至数十

倍于) 发达国家提高的幅度。为减少贸易的扭曲, 扩大市场开

放, 发展中国家放弃了大量既有的权益, 作出了巨大让步。

随着W TO 的正式运行, 关税水平的全面下降, 给予发展中

国家优惠关税待遇的普惠制的作用已严重削弱, 发展中国家从

普惠制中获得的利益也大为减少, 目前受惠国享受普惠制待遇

的出口大约只占其向给惠国出口的应税货物的四分之一。βµ发

达国家在不断促成贸易自由化范围扩大的同时, 却拒绝对普惠

制的原则扩展到新的贸易领域, 这严重地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

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中的非燃料出口国的商品贸易条件的年

度百分比变化如下: 1994 年为 016% , 1995 年为- 017% , 1996

年为- 110% , βν具有不断恶化的趋势。

出于新的多边贸易体系在提高市场准入程度的同时, 并未

相应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外贸环境,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

占份额的下降与此不无关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

据, 在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中, 发展中国家 1995 年占了

2619% 的比重, 1996 年则只占 1713% , 而同年发展中国家的

GD P 占全球GD P 的比重为 3912% , βο可见W TO 提出的确保发

展中国家, 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 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

经济相应的份额的目标, 由于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 实际结果

是落空的。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

重降低, 而且其出口增长率近年来也趋于下降。据统计, 在商品

和服务贸易的出口贸易量指标上, 发展中国家 1994 年的增长

率为 1215% , 1995 年为 1015% , 1996 年为 816% , 估计 1997 年

为 715% , 1998 年为 710% , 逐年降低; 尤其是出口制成品的发

展中国家, 由于开放该市场的实质性进展不大, 出现了制成品

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局面, 其出口贸易量增长率 1994 年为

1917% , 到 1997 年降为 715% , 年均下降幅度超过 4 个百分点。

另外,W TO 的不少单项协议在实施的前期, 并未使发展中

国家享受到实际利益, 反而给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们

知道,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农产品的净进口国, 随着《农产品协

议》的实施, 非关税壁垒逐渐关税化的结果必然是导致农产品

价格的上涨。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农产品协议》

充分实施后, 将使小麦价格上涨 613% , 稻米价格上涨 412% , 熄

粮上涨 414% , 糖类上涨 1012% , 牛、羊肉上涨 611% , 共他肉类

上涨 312% , 咖啡、可可和茶叶分别上涨 014%、011% 和 213% ,

油籽上涨 415% , 乳品上涨 1011% , 羊毛上涨 210% , 棉花上涨

262% , 其他农产品上涨 212% ; 另一方面, 已有迹象表明, 随协

议实施而来的农产品供应结构的变化, 有可能引起粮食援助的

减少, 粮食进口国低价进口粮食的比重, 1992—1993 年度为

16% , 1995—1996 年度已降为 8%。βθ因此,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

在近期将增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负担。再如《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议》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实施, 明确要

求发展中国家成员对其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外资管理

政策加以改善和调整, 为达到规定的水平, 发展中国家必须采

取一系列限制措施, 付出较大的代价, 这就意味着在现阶段实

施这些协议, 发展中国家会有净损失。

W TO 正工运行以来, 许多反映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状况

的统计指标都不令人乐观, 有的甚至每况愈下。关于发展中国

家在世界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及其出口贸易量增

长指标均趋下降的情况已如前述。在出口商品价格方面, 发展

中国家中的非燃料出口国, 其价格年度百分比变化为: 1994 年

上升 2414% , 1995 年上升 1019% , 1996 年下降 1016% , 1997 年

上升 319% ; 发展中国家中的制成品出口国, 其价格年度百分比

变化为: 1994 年上升 1310% , 1995 年上升 812% , 1996 年下降

116% , 1997 年上升 119% , βρ可见商品价格的变化对发展中国

家出口国是极为不利的。在商品贸易上,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

易量年度百分比变化也呈出现下降趋势, 1994 年为 1216% ,

1995 年为 1213% , 1996 年 714% , 1997 年为 714% , 1998 年为

712%。βσ在经常项目交易上, 发展中国家近期一直是逆差并逐

年增加, 1994 年经常项目收支余额为- 768 亿美元, 1995 年为

- 902 亿美元, 1996 年为- 1122 亿美元, 1997 年为- 1 259 亿

美元; 非燃料品的进出口贸易余额, 1994 年为- 730 亿美元,

1995 年为- 874 亿美元, 1996 年为- 1 206 亿美元, 1997 年为

- 1 278亿美元; 其中制成品的进出口贸易余额, 1994 年为进出

口平衡, 1995 年为- 252 亿美元, 1996 年为- 438 亿美元, 1997

年为- 458 亿美元。这睦数据表明,W TO 的运行对发展中国家

的外贸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W TO 建立新的多边竞争规则, 扩大市场开放推进贸易自

由化的努力,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则是一个需要付出诸多代价,

面临更大挑战和风险的痛苦过程。由于W TO 对发展中国家的

权益缺乏足够的关注, 由于达成协议的领域和实施的进度存在

着明显的不平衡, 就更进一步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负担, 损害

了其切身利益。以上的探讨旨在说明, 新的多边贸易体制现有

的运作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外贸困境,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如果听任这种状况继续发展, 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发展中

国家, 最终会威胁到W TO 的运转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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